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七维航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要风险事项进展 

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北京七维航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

办券商，通过查询企查查、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

发现七维航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娜，董事长、财务负责人、总经理（暂

代）兼董事会秘书（暂代）祁伟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2019年 2月 1日，七维航测在主办券商的督促下补充发布了《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财务负责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6）。主办券商近期通过查询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等网站发现，

该公告中提及的案号为（2019）京 0108 执 3974 号，立案标的为 20,062,922.60 

元的失信案件有最新进展，具体如下： 

2019年 9月 1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 0108执 3974号《执

行裁定书》，申请执行人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执行人为七维

航测、祁伟、杨娜，案由为公证债权文书。人民法院在执行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北京七维航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祁伟、杨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中，因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义务，人民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名下房产予以评

估拍卖，2019年 8月 25日在淘宝网拍卖被执行人北京七维航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北京市海淀区房屋。买受人于桂云以 890.544万元的最高价竞得。现需为买

受人于桂云办理上述房屋过户手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9 号 9

层办公 B910 号房屋的所有权归买受人于桂云（身份证号×××）所有。北京市

海淀区房屋的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于桂云时起转移。二、买受人于桂云可

持本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三、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

及全部抵押登记。本裁定送达后即起发生法律效力。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娜和董事长、财务负责人、总经理（暂代）及

董事会秘书（暂代）祁伟共同新增一起被执行案件，执行标的为 8,555,095元，

案号为（2019）京 01 执 722 号，执行法院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时

间为 2019 年 7月 22日。因主办券商尚未获取有关资料予以复核，故本案件涉诉

内容不详，若有最新进展情况，将及时发布相关风险提示公告。 

3、七维航测近期新增诉讼案件如下： 

（1）2019 年 9 月 27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送达关于北京世纪彩

虹印刷设计有限公司与北京七维航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2019)

京 0108 民初 24409 号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北京七维航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世纪彩虹印刷设计有限公司支付欠款

11,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75 元、公告费 260 元，由北京七维航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你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2）2019 年 9 月 19 日，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公告送达关于无锡天和电



子有限公司与北京七维航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目前该案件具体涉诉情况不详。 

（3）2019 年 7 月 28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送达关于大连显通吊

装有限公司与北京七维航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 204,000 元；2、请求

被告支付按同期工商银行利率计算的利息，共计金额 48,450 元；3、请求被告支

付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共计金额 18,800元；以上合计 271,250元；4、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详见上述“一、（二）风险事项情况”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描述。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娜，董事长、财务负责人、总经理（暂代）

兼董事会秘书（暂代）祁伟涉及的诉讼案件持续发生，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已经造

成严重影响。公司目前仍处于停止经营的异常状态。 

 

四、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将继续密切关注和追踪七维航测的重大事项，若有重大进展或其他

重要事项会继续向投资者提示相关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七维航测风险事项进展，并注意投资风险。 

主办券商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唐璠、张婷婷，010-68573137。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企查查、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查询记录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14日  


